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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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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情
仆
一

「
社
工
員
如
何
配
合
分
工
之
研
議

、
基
層
組
織
功
能
之
時
代
妥
求

經
濟
繁
榮
，
社
會
進
步
，
人
民
的
生
活
品
質
，
日
趨

改
益
7

需
求
與
慾
墓
，
愈
益
擴
張
。
而
地
方
政
務
，
已
不

再
限
於
上
級
命
令
之
執
行
，
一
般
問
題
之
解
決
;
各
級
政

府
更
積
極
變
為
廣
泛
為
民
服
務
，
謀
求
社
會
福
利
之
增
加

為
鵲
的
。
最
近
中
國
國
民
黨
十
二
中
全
會
通
過
「
貫
徹
復

興
基
地
民
生
主
義
社
會
經
濟
建
設
」
一
笑
更
克
分
顯
示
了

我
們
國
家
建
設
之
芳
向
。
故A
t
I
後
里
鄰
、
社
區
等
基
層
組

織
，
如
何
發
揮
功
能
，
完
成
國
家
多
元
性
之
建
設
目
標
，

創
造
國
民
更
多
的
福
刑
，
質
為
時
代
要
求
之
新
使
命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屁
之
重
妥
性

我
們
的
國
家
，
既
然
要
建
立
萬
能
的
政
府
，
既
然
要

推
行
福
利
政
策
，
自
然
要
做
的
事
，
越
來
越
多
，
尤
其
是

廣
泛
而
龐
大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更
必
讀
運
用
民
間
的
人
力
與

資
瓣
，
相
五
支
援
配
合
才
能
完
成
。
因
此
有
放
推
行
社
區

發
展
，
實
為
最
有
利
之
途
徑
。
蓋
以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有

意
識
有
計
畫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運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性
之

訓
導
，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之
各
種
活
動
，
喚
起
民
眾
，
自
動

自
發
，
貢
獻
資
頓
與
人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之
技
術
與
設
備
，

向
必
協
力
，
辦
理
各
種
共
同
福
利
事
業
，
藉
以
解
決
各
種

社
會
問
題
，
改
善
民
眾
的
生
活
，
增
進
國
民
之
福
祉
。

一
、
社
會
且
作
。
貝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富
有
專
業
知
識
，
學
有
專
長
技
能
，

而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，
其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可
簡
述
如
次•• 

村
輔
導
的
角
色
|
|
社
會
工
作
員
不
是
指
揮
官
，
也
不
是

領
導
者
，
不
可
採
取
命
令
或
強
迫
的
形
式
，
只
能
提
供
意

見
，
或
選
擇
最
好
的
芳
法
，
以
供
社
區
理
事
會
或
民
眾
參

考
抉
擇
。
臼
尋
質
的
角
色
|
|
社
會
工
作
員
一
項
最
重
要

的
使
命
，
是
要
尋
找
社
會
的
資
源
，
包
括
人
才
、
場
地
、

支
撞
機
構
、
設
備
、
財
源
等
，
並
將
資
源
加
以
凝
聚
、
組

融
、
配
合
，
以
供
社
區
發
展
之
運
用
(
這
一
點
與
旦

幹

事
截
然
不
同
〉
。
開
橋
樑
的
角
色
1
l

社
區
活
動
之
舉
辦

，
社
會
資
觀
之
獲
得
，
不
是
在
活
動
中
心
寫
計
畫

，
打
電

話
就
能
圓
滿
解
決
，
必
領
廣
泛
而
直
接
去
接
觸
各
階
層
人

士
、
各
社
會
團
體
，
架
起
一
座
道
義
之
橋
樑
，
以
供
人
力

、
財
源
、
技
術
之
疏通
0

的
幕
僚
的
角
色
|
|
社
區
發
展

最
困
難
的
一
頭
，
就
是
理
事
或
組
幹
卒
都
沒
有
時
間
去
做

口
f
h
介
口

工
作
之
策
割
。
因
此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積
極
擔
負
此
一
重
任

，
在
理
事
會
之
決
策
下
，
做
好
策
劉
準
備
工
作
。
但
一
切

成
效
與
榮
譽
，
應
由
社
區
居
民
及
社
區
理
事
會
共
萃
，
照

能
培
養
居
民
之
歸
屬
感
和
成
就
慾
'
而
援
高
他
們
的
興
趣

，
樂
於
繼
續
不
斷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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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旦
與
社
區
之
區
別

付
且
是
地
芳
自
治
之
層
級
，
如
市
、
區
、
里
，
有
某

一
貫
之
行
政
體
系
;
而
社
區
則
是
個
別
的
、
單
獨
的
社
會

團
體
。口

里
的
設
置
是
政
府
規
定
的
，
必
讀
經
過
決
定
程
序

;
社
區
之
成
立
，
是
居
民
申
請
的
，
祇
領
主
管
機
關
按
准

即
可
。的

制
社
區
的
範
團
與
旦
行
政
區
域
不
盡
相
同
，
有
的
社

區
包
括
敏
且
，
也
有
的
社
區
，
僅
為
里
行
政
區
域
之
一
部

份
。

的
里
設
里
辦
公
處
，
里
長
由
公
民
選
舉
之
，
任
期
四

年
，
負
責
旦
政
之
推
行
，
有
辦
公
費
支
膳
;
社
區
設
理
事

會
，
理
事
由
戶
長
選
舉
之
，
任
期
三
年
;
社
臣
之
建
設
，

也
理
事
會
決
議
執
行
，
理
事
長
僅
為
社
底
之
代
表
而
己
，



均
無
任
何
酬
勞
。

的
里
的
工
作
性
質
，
多
係
一
艘
政
令
或
事
務
之
推
行

，
由
上
而
下
，
屬
於
行
政
範
圈
，
且
無
計
盡
興
目
標
;
社

區
工
作
之
性
質
，
側
重
專
業
性
，
由
民
間
自
動
自
發
，
多

屬
福
利
範
圈
，
訂
有
計
畫
與
目
標
。

五
、
基
層
且
作
如
何
恥
合
分
五

一
、
共
同
工
作

依
接
萱
北
市
里
幹
事
服
務
教
率
質
施
要
點
第
六
條
規

定
工
作
項
目
列
有
十
七
項
，
而
臺
北
市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辦

法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工
作
項
目
列
有
十
四
項
(
第
十
三
條

〉
其
中
雷
同
者
約
有
五
項
•• 

L
家
戶
訪
問
(
視
〉
。
Z

環

境
衛
生
改
善
。
9
4
社
會
救
助
戶
調
查
與
救
助
(
按
助
貧
困

)
。
4

推
行
家
庭
計
畫
o
a

推
動
守
望
相
助
等
。
謹
就
上

述
各
點
，
試
行
配
合
分
工
如
次
•• 

的
家
戶
訪
問
(
祖
)
|
|
里
幹
慕
之
家
戶
訪
問
，
其

目
的
在
採
求
民
間
疾
苦
，
尋
求
服
務
;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家

戶
訪
說
，
其
目
的
在
尋
求
社
會
資
源
，
瞭
解
居
民
立
需
要

或
一
一
甘
心
願

o

兩
者
性
質
不
同
，
範
間
有
別
。
但
為
節
省
人
力

與
時
間
，
應
可
統
一
表
格
，
同
時
實
施
，
一
次
完
成
。

ω
環
境
衛
生
改
善
|
|
里
與
社
區
轄
境
相
同
者
，
應

可
配
合
辦
理
，
而
社
工
員
更
可
動
員
社
區
母
姐
、
技
藝
訓

線
學
員
、
社
區
童
子
軍
、
車
間
少
年
等
，
協
助
環
境
整
理
。

同
時
透
過
家
戶
衛
生
改
善
(
專
集
辦
理
)
，
促
使
居
民
徹

底
改
善
廚
房
、
廁
所
、
浴
室
及
環
境
。

叫
社
會
救
助
戶
調
查
與
救
助
(
扶
助
貧
困
)
|
|
且

幹
事
之
工
作
為
查
完
素
之
填
寫
與
初
步
棋
定
。
社
會
工
作

員
之
工
作
，
更
要
負
起
復
查
、
追
院
、
建
立
個
霖
、
協
調

各
有
關
救
濟
機
構
，
謀
求
問
題
之
解
決
。
更
有
進
者
，
對

於
特
殊
貧
困
(
不
合
救
助
戶
之
標
準
〉
及
急
難
受
害
者
，

應
設
法
運
用
社
會
資
瓣
，
去
時
辦
理
救
助
，
解
決
社
會
問

題
。
(
高
雄
市
遇
有
此
類
事
件
，
社
工
具
可
直
接
簽
報
社

會
局
局
長
解
決
，
可
供
參
考
。
〉

ω
推
行
家
庭
計
畫
|
|
目
前
里
幹
事
之
工
作
，
祇
分

發
宜
導
資
料
而
已
。
而
社
工
員
則
可
透
過
家
戶
訪
棍
、
婦

女
聯
誼
活
動
、
技
藝
訓
融
等
，
實
際
舉
辦
家
庭
之
宜
導
，

或
選
定
個
案
、
配
合
衛
生
所
等
有
關
單
位
，
予
以
個
別
服

務
指
導
。

川W推
動
守
望
相
助
|
|
目
前
極
少
數
之
旦
成
立
巡
邏

組
融
，
其
主
要
任
務
在
防
盜
。
但
真
正
之
守
望
相
助
，
至

少
應
包
括
疾
病
相
扶
持
、
患
難
相
擠
助
、
安
全
共
維
護
，

此
類
工
作
，
里
幹
事
與
社
工
具
應
可
街
切
配
合
，
共
同
辦

理
。

二
、
賦
予
工
作

ω
基
層
文
化
建
設
|
l
甲
、
娛
樂
性
的
文
化
活
動.• 

包
括
太
極
拳
、
土
風
舞
、
民
族
舞
蹈
、
韻
律
操
、
歌
詠
、

拉
類
、
球
類
、
國
樂
、
戲
劇
等
，
可
以
配
合
政
府
預
算

支
援
，
應
共
同
策
劃
辦
理
。
乙
、
社
教
性
的
文
化
活
動•• 

包
括
文
化
講
座
、
專
題
報
告
、
國
民
禮
儀
、
國
民
生
活
頸

知
示
範
等
。
丙
、
技
藝
性
的
文
化
活
動
•• 

包
括
攝
影
、
插

花
、
烹
飪
、
反
雕
等
手
工
藝
項
目
，
由
社
工
具
策
劃
辦
理

為
宜
。
蓋
此
類
工
作
，
多
存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支
說
，
且
社

工
員
獲
得
社
會
資
頓
，
亦
比
較
容
易
，
如
能
善
為
運
用
其

專
業
性
的
服
務
，
自
易
獲
得
較
大
之
故
果
。

ω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l
|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最
有
效
的
方

法
，
是
要
從
安
排
民
眾
之
休
閒
活
動
，
克
質
民
眾
之
生
活

內
酒
，
消
除
奢
陳
浪
費
之
惡
習
，
養
成
勤
勞
俄
樸
之
美

德
，
鼓
勵
儲
蓄
資
金
，
創
辦
福
利
事
業
等
方
面
著
手
。
惟

諸
般
工
作
之
推
行
，
牽
涉
至
廣
，
有
輯
於
盟
幹
寧
、
社
工

具
密
切
配
合
，
大
力
推
動
。
尤
其
社
工
具
利
用
平
時
家
戶

訪
祖
所
得
，
及
平
時
協
調
連
繫
所
暸
解
之
社
會
資
源
，
促
­

其
大
量
投
入
。
同
時
刺
用
參
加
活
動
之
成
員
，
廣
為
宜
導

，
喚
起
民
眾
，
共
同
參
與
，
以
收
宏
效
。

的W
中
央
及
地
方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|
|
，
有
關
投
(
閒
)

票
所
之
選
定
、
開
設
、
選
舉
公
報
、
投
票
通
知
單
之
送
達

等
，
純
係
民
政
茱
務
，
應
由
旦
幹
事
辦
理
為
宜
。

一
一
一
、
特
定
工
作

除
以
上
所
列
舉
者
外
，
社
工
具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尚
有

其
特
定
工
作
，
如

•• 

ω
社
區
托
兒
所
，
ω
社
區
技
藝
訓
練

，
川W婦
女
聯
誼
活
動
，
川
W社
區
童
子
軍
訓
融
活
動
，ω
社

區
見
輩
有
樂
營
活
動
，
怕
老
人
松
柏
俱
樂
部
'
的
社
區
青

少
年
課
業
輔
導
，
制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，
及
其
他
精
神
倫
理

建
設
等
，
均
須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竭
力
推
行
。
尤
有
進

者
，
社
工
具
應
設
法
輔
導
成
立
社
區
發
展
基
金
會
，
舉
辦

合
作
，
生
產
及
福
利
事
業
，
普
遍
改
善
居
民
之
生
活
，
增

進
家
庭
幸
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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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、
結

。命

基
層
工
作
，
如
何
配
合
分
工
，
牽
涉
甚
康
，
尚
待
建

立
制
度
，
割
分
權
貴
，
擬
訂
辦
事
細
則
等
，
自
非
一
瞬
可

成
。
但
是
，
一
個
前
提
可
以
肯
定
，
那
就
是
紮
根
奠
基
的

工
作
，
必
須
加
強
推
行
，
以
符
國
家
建
設
立
需
要
。
因
此

旦
幹
卒
，
社
工
具
同
在
一
個
地
域
，
從
事
民
政
與
社
政
的
圳

工
耘
，
確
有
彼
此
發
揮
所
長
相
輔
相
成
立
功
效
。




